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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桑德国际有限公司的 

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之核查意见 

 

致：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桑德环境”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修订）、《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就桑德环境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暨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认购及受让桑德

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国际”）股份所涉及的桑德国际土地使用权及房

屋所有权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修订)、《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2014

年 6 月 30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桑德环境回答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关注问题之目的而使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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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事先书面许可，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桑德环境回答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问题的

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桑德

国际及其子公司的土地、房产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经核查，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桑德国际及其子公司拥有如下土地使用权

和房屋所有权。 

一、土地使用权 

序

号 

土地使用

者 
证 号 座落位置 

面积（平

方米） 

获得

方式 
用途 

他项

权利 

他项权

利期限 

他项权

利用途 

1  

安阳泰元

水务有限

公司 

安国用（51）第

1239 号 

光明路东

侧洪河北

侧 

67,050.63 划拨 

基础

设施

用地 

无 无 无 

2  

北京桑德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 简 称

“桑德环

境工程”） 

 

京通国用（2002

出）第 254 号 

北京市通

州区马驹

桥镇张各

庄村东 

10,837 出让 
工业

用地 
抵押 

2013.11.

25- 

2015.01.

01 

为北京

海斯顿

水处理

设备有

限公司

（简称

“海斯

顿”）用

于补充

流动资

金的借

款提供

反担保 

3  

北京桑德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京通国用（2002

出）第 252 号 

北京市通

州区马驹

桥镇张各

庄村东 

4,840.47 出让 
工业

用地 
抵押 

2013.11.

25- 

2015.01.

01 

为海斯

顿用于

补充流

动资金

的借款

提供反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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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土地使用

者 
证 号 座落位置 

面积（平

方米） 

获得

方式 
用途 

他项

权利 

他项权

利期限 

他项权

利用途 

4  

北京海斯

顿水处理

设备有限

公司 

京通国用

（2008）第 015

号 

北京市通

州区中关

村科技园

区通州园

金桥科技

产业基地

环宇路 3

号 

46,733.52 出让 
工业

用地 
抵押 

2014.06.

30- 

2015.06.

24 

为桑德

环境工

程用于

补充流

动资金

的借款

提供担

保 

5  

泰州桑德

水务有限

公司 

姜国用（2010）

第 5534 号 

姜堰镇城

北村 
37,160.20 划拨 

公共

基础

设施

用地 

无 无 无 

 

二、房产 

 

三、上述土地和房产抵押情况的影响 

根据桑德国际说明以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

报(审)字(14)第 S0169 号关于桑德国际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6

序

号 

所有权

者 
证号 

座落 

位置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用途 他项权利 
他项权利

期限 

他项权利

用途 

1  

泰州桑

德水务

有限公

司 

姜房权证

姜堰字第

80018650

号 

姜堰

镇城

北村 

3,160.6 
非住

宅 
无 无 无 

2  

北京桑

德环境

工程有

限公司 

京房权证

通涉字第

0619287 号 

通州

区马

驹桥

镇张

各庄

村东 

4,085.19 

工交

（办

公用

房） 

抵押 
2013.11.25- 

2015.01.01 

为海斯顿

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的借款提

供反担保 

3  

北京海

斯顿水

处理设

备有限

公司 

京房权证

通股字第

0802891 号 

通州

区马

驹桥

镇张

各庄

村东 

16,688.55 

工交

（生

产用

房） 

抵押 
2014.06.30- 

2015.06.24 

为桑德环

境工程用

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

借款提供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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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上述抵押土地的账面原值为 4,992.08 万元，占桑德国际总资产的比例

为 0.53%；上述抵押房产的账面原值为 4,477.14 万元，占桑德国际总资产的比例

为 0.47%；上述抵押土地和房产合计占桑德国际总资产的比例为 1.00%，比例小，

且均是为桑德国际及其下属子公司日常融资行为提供的担保措施。因此桑德国际

及其下属子公司上述土地和房产的抵押不会对桑德国际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桑德环境本次认购和受让桑德国际的股份不涉及上述土

地、房屋资产过户，桑德国际及其下属子公司上述土地和房产的抵押不会构成桑

德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法律障碍。 

 

四、结论 

经核查，除上述披露的抵押情况外，桑德国际及其子公司目前拥有的上述土

地及房屋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财产权属清晰；桑德国际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上

述土地及房屋的抵押不会构成桑德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的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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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桑德国际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曾国林 

 

                 

 朱晓彬 

 

 

                                          2014 年 9 月 25 日 

 




